
書院與住宿服務組登峰學苑創想空間使用規範    

 

一、 本校登峰學苑創想空間(下稱本場地)，僅提供本校單位與住宿生辦理活動使用。 

二、 本場地使用時間為每日 16:00~22:00 (寒、暑假宿舍關閉)。活動人員進出皆由對外門出

入，不得由宿舍大門進出(身障生除外)。 

三、 凡學校單位與住宿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經書院與住宿服務組(下稱本組)同意，得申

請使用： 

(一) 各組、室經各該主管核准之活動。 

(二) 住宿生辦理聯誼或藝文活動。  

(三) 其他經本組核准之活動。 

四、 本場地申請由本組負責，採登記制，如已全部排滿，則不再受理申請。登峰學苑人員管

理與維護。 

五、 本樓層公共廁所為男女共用。 

六、 申請辦理活動單位，應嚴加控管活動人員(非本棟宿舍住宿生)請勿擅自進入本樓層健身

中心或其他樓層範圍(含樓梯及電梯)。 

七、 凡從事政治性、商業性等相關之活動，本場地一律不予借用。 

八、 共同規範事項： 

(一) 嚴禁校外人士或自行使用本場地，如經查獲，管理單位有權強制驅離並報警處理。 

(二) 本場地嚴禁吸煙、嚼食口香糖、檳榔等行為，並禁止攜帶寵物入內。 

(三) 申請電影欣賞之單位或團體，須提供經版權登記核准之影片。 

(四) 本場地之桌椅、沙發、電視機、銀幕等設備應整齊擺放於指定位置，不得擅自外移他

處、蓄意破壞或隨意調整。使用者(單位)如有蓄意毀損情形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 活動結束應將場地回復，垃圾應清理後自行帶出處理。 

(六) 本場地嚴禁賭博、水球、噴(油)漆、烤肉或產生異味之物品及其他任何不當方式(製造

噪音)之使用。 

(七) 嚴禁使用瓦斯或煤炭等生火設備。 

 (八) 本場所僅開放烹煮電器為小型烤箱、微波爐或電磁爐，至多 2台使用，以避免跳(斷)

電，若不慎使用致引發火災造成財產或人員損傷，活動辦理負責人員須付所有的法律責

任與賠償。 

九、 違反本規範者，本組得立即取消其所屬之單位或團體借用本場地之所有權利。 

十、 其他有損壞宿舍硬體及軟體情況或情節重大者，學生將依校規規定處分及通知家長，教

職員將報請相關單位懲處。 

十一、 本規範自核准後實施。未盡規範等事項，將由書院與住宿服務組公告。 

 

  




